
 

  

 

紀律行動聲明 

 

 

紀律行動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條例）第 194 條，譴責

日發期貨有限公司（前稱證星國際期貨有限公司）（日發）1，並處以罰款 900萬元。 

 
2. 證監會採取上述紀律行動，是因為日發沒有： 

 
(a) 對客戶用以發出交易指示的客戶自設系統2進行充分的盡職審查，以及沒有評估並管

理相關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和其他風險； 

 
(b) 對客戶的資金調動進行充分的持續監察，以確保其與客戶的業務性質、風險狀況及資

金來源相符；及 

 

(c) 對經客戶自設系統登入互聯網交易帳戶的客戶實施雙重認證。 

 
 事實摘要 

  
A. 背景 

 
3. 證監會接獲針對多家持牌法團（該等持牌法團）的投訴，指它們容許客戶透過一款名為信管

家3的軟件，向它們的經紀自設系統4發出交易指示。該投訴人指稱，信管家讓該等持牌法團

的客戶得以在他們於該等持牌法團所開立的帳戶之下開設子帳戶，而這些客戶曾招攬中國內

地的投資者在無須於香港的該等持牌法團另行開設證券帳戶的情況下，藉由信管家經有關子

帳戶進行買賣。 

 
4. 日發是上述投訴所針對的該等持牌法團之一。在 2016年 5月至 2018年 10月期間，日發曾

允許 310名客戶利用客戶自設系統（包括信管家）發出交易指示5。於 2016年 7月至 2018

年 8月期間，在日發客戶所買賣的期貨合約中，估計有超過 61%的買賣是透過經信管家發出

的交易指示而進行的。 

 
B. 沒有對客戶自設系統進行充分的盡職審查，以及沒有評估並管理相關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風險和其他風險 

 
5. 日發在容許客戶自設系統連接至其經紀自設系統前，會先要求客戶： 

 
(a) 向有關經紀自設系統的供應商（經紀自設系統供應商）申請證書；及 

 
(b) 向日發請求作出最終批准，讓他們使用客戶自設系統。 

 

 
1 日發根據該條例獲發牌進行第 2類（期貨合約交易）受規管活動。 

2 客戶自設系統是由客戶開發及／或指定的交易軟件，以便他們能夠透過互聯網、流動電話及其他電子途徑進行電子交易。 

3 信管家由恒信軟件有限公司開發及／或提供。 

4 經紀自設系統是由交易所參與者或供應商開發的交易設施，以便交易所參與者能夠透過互聯網、流動電話及其他電子途

徑向投資者提供電子交易服務。 

5 客戶自設系統透過應用程式介面連接至日發的經紀自設系統。應用程式介面提供一系列功能，讓不同應用程式讀取數據

並與外部軟件組件或操作系統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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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發並無對其客戶使用的客戶自設系統進行任何盡職審查或測試，而只是就客戶自設系統與

其經紀自設系統之間的連接進行穿行測試。雖然日發聲稱其依賴經紀自設系統供應商對客戶

自設系統進行盡職審查，但經紀自設系統供應商卻表示日發從未指示它（而它亦沒有）對客

戶自設系統進行任何盡職審查或測試，以查檢有關系統的設計及功能。 

 
7. 日發沒有徹底認識客戶自設系統的特點及功能，以致未能妥善評估與使用客戶自設系統相關

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和其他風險，亦沒有執行適當的措施及監控程序來紓減和管

理有關風險。 

 
8. 由於日發沒有妥善監控其客戶使用客戶自設系統，故導致其承受無牌活動、洗錢、代名人帳

戶安排及未經授權而使用客戶帳戶等各種不當行為的風險。 

 
C. 沒有對客戶的資金調動進行充分的持續監察，以確保其與客戶的業務性質、風險狀況及資金

來源相符 

 
9. 證監會的調查發現，存入五名客戶（該五名客戶）的帳戶內的款額與他們在開戶文件中申報

的財政狀況（包括其收入及資產淨值）不相稱，情況並不尋常及／或令人生疑。 

 
10. 日發曾進行定期及特別覆核（每月和季度覆核、年度更新及因應事件而作出的覆核等），以更

新客戶資料（包括其財政狀況）。日發亦曾就交易量最高的 50名客戶的資金調動進行季度覆

核，所用的方法是比對客戶存入的款項總額與其開戶文件中申報的總資產淨值，並進行“認

識你的客戶”檢查，以更深入了解該等客戶的背景。 

 
11. 日發曾致電該五名客戶，通知他們存入其帳戶內的款項超過所申報的資產淨值（電話通話）。

日發只向該五名客戶中的四人查詢存款的理由。該等客戶回應指，他們的存款超過資產淨值

是因為他們的投資、業務及所得租金令收入增加所致。日發接納了該等客戶的答覆而沒有進

一步作出任何查問，亦無要求他們提供任何證明文件以支持其說法。 

 
12. 日發未能證明這些監察措施已經足夠： 

 

(a) 有關的“認識你的客戶”檢查流於表面，因其只在“道瓊斯風險與合規”（Dow 

Jones Risk & Compliance）數據庫和證監會的《持牌人及註冊機構的公眾紀錄冊》

進行名稱搜尋，而此舉不大可能釐清該等存款的來源； 

 
(b) 電話通話顯示日發沒有向該等客戶適當地查問頻密而大額的存款的來源為何； 

 
(c) 日發雖然曾進行電話通話，但卻並非及時而行——該等電話通話是在客戶帳戶的累積

存款超過其申報的資產淨值四至 16個月後才作出；及 

 
(d) 日發沒有對有關客戶的存款進行持續監察的明確政策及程序。在所進行的電話通話中，

有部分是及有部分並非因來自交收部的電郵而促致的。 

 
D. 沒有對經客戶自設系統登入互聯網交易帳戶的客戶實施雙重認證 

 
13. 證監會於 2017年 10月 27日發出的《降低及紓減與互聯網交易相關的黑客入侵風險指引》

（《網絡保安指引》）的第 1.1 段規定，持牌法團應就客戶的互聯網交易帳戶的登入程序實

施雙重認證。有關規定於 2018年 4月 27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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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發在 2018 年 4 月之後，一直沒有就客戶經客戶自設系統登入自己的互聯網交易帳戶的程

序實施雙重認證，違反了有關規定。日發要求客戶簽署聲明，當中具體述明該公司未能提供

雙重認證的登入功能，以及客戶須自行承擔因沒有設立該功能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證監會的調查結果 

 
15. 日發上述的缺失構成違反以下規定： 

 
(a)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操守準則》）第 2項一

般原則，當中規定持牌法團在經營其業務時，應以適當的技能、小心審慎和勤勉盡責

的態度行事，以維護客戶的最佳利益及確保市場廉潔穩健。 

 
(b) 《操守準則》第 3項一般原則及第 4.3段，當中訂明持牌法團應具備及有效地運用其

所需的資源和程序，以便適當地進行其業務活動，並且設有妥善的內部監控程序及操

作能力，而按照合理的預期，這些程序和能力足以保障其運作及客戶，以免其受偷竊、

欺詐或不誠實的行為、專業上的失當行為或不作為而招致財政損失。 

 
(c) 《操守準則》第 5.1段，當中規定持牌法團應採取一切合理步驟，以確立其每位客戶

的真實和全部的身分、每位客戶的財政狀況、投資經驗及投資目標。 

 
(d)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第 23條及《打

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2015年 4月版及 2018年 3月版）（《打擊洗錢

指引》）第 2.1段，當中規定持牌法團須： 

 
(i) 依據《打擊洗錢指引》第 2.2 段，設立及執行充分及適當的內部打擊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及 

 
(ii) 依據《打擊洗錢指引》第 2.3 段，在推出任何新產品及服務前評估該產品及服

務的風險（特別是那些可引致科技發展被不當使用，或方便於洗錢及恐怖分子

資金籌集計劃中匿藏身分的風險），以及確保執行適當的額外措施及管控程序，

以減低及管理相關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 

 
(e)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5(1)(a)條及《打擊洗錢指引》第 4.7.12 和 5.1(a)段，當

中規定在將進行一項重大交易或客戶帳戶的操作模式出現相當程度的轉變的情況下，

持牌法團須不時覆核客戶資料，以確保該等資料反映現況及仍屬相關。 

 
(f)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第 5(1)(b)條及《打擊洗錢指引》第 5.1(b)段，當中規定持牌

法團須藉監察客戶的活動，以確保它們與持牌法團對客戶的認知，以及客戶的業務性

質、風險狀況及資金來源相符，從而持續監察與客戶的業務關係。 

 
(g)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第 5(1)(c)條及《打擊洗錢指引》第 5.1(c)、5.10及 5.11段，

當中規定持牌法團須識辨複雜、大額或異乎尋常的交易，或無明顯經濟或合法目的之

交易模式，並作出相關查詢以查驗該等交易的背景和目的，將有關查詢（及其結果）

記錄在案，以及懷疑有任何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情況時，向聯合財富情報組報

告所發現的情況。依據《打擊洗錢指引》第 7.11 段，如某項交易在金額、來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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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或類別方面與客戶已知的合法業務或其個人活動不一致，該項交易應視為異常，

持牌法團便應提高警覺6。 

 

(h) 《網絡保安指引》第 1.1段，當中規定持牌法團應就客戶的互聯網交易帳戶的登入程

序實施雙重認證。 

 
結論 

 
16. 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證監會認為日發犯有失當行為，及其進行受規管活動的適當人選資

格亦受到質疑。 

 
17. 證監會在決定採取上文第 1段所述的紀律處分時，已考慮到所有情況，包括： 

 
(a) 日發沒有勤勉盡責地監察其客戶的活動，以及沒有設立充足而有效的打擊洗錢及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和監控措施，乃屬嚴重缺失，因為這可能會損害公眾對市場的信心

和破壞市場的廉潔穩健； 

 
(b) 有需要向市場傳遞具阻嚇力的強烈訊息，以示有關缺失不可接受；及 

 
(c) 日發以往曾因與打擊洗錢相關的同類缺失而遭證監會紀律處分7。 

 
6 《打擊洗錢指引》第 7.14及 7.39段列舉了情況可能會令人生疑的例子，例如：(a)無明顯合法目的及╱或看來沒有商業

理據的交易或指令；(b)證券／期貨買賣並無明顯的目的，或交易的性質、規模或頻密程度看來不尋常；及(c)就某些證券或

期貨或槓桿式外匯交易合約進行數量相同的買賣（清洗交易），從而製造曾進行交易的假像。這種清洗交易不會帶來真正

的市場持倉，並可能為洗黑錢的人士提供“掩飾”。 

7 請參閱證監會 2017年 4月 12日的新聞稿。 


